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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社团参加比赛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学生社团积极参与比赛，提升自身综合水平与素

质，增强我校学生社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学生发起成立和参加的、有一定活动

组织的，为学校和学生服务的、在校党委领导，校团委

指导下并接受社团联合会监督的所有社团（包括考核期

社团）。 

第三条  本规定中所指的“社团参加比赛”是指由国家（全国性）、

省（部）、市（厅、局）官方组织举办的文化艺术类比

赛、体育竞技比赛、公益、创新创业类比赛及高校间组

织的各类比赛。 

 

第二章 管理规定 

第四条  学生社团参与比赛原则上要在校团委的指导下完成，学

生社团参加各项比赛，应当提前 20 天将比赛主办方发



布的比赛文件及报名表（包括参赛人员信息，参赛负责

人信息等）交至社团联合会审核，校团委审批。 

第五条  学生社团若外出参加比赛原则上由指导老师带队参加

并作为第一责任人，如因特殊情况指导老师无法带队，

社团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第六条  学生社团参加比赛经费原则上来源于社团社费。社团也 

可以通过赞助、捐赠等合法合规方式获得经费,所获得

赞助和捐赠经费的来源、数额、用途须如实报送社团联

合会审核，校团委审批后方可接受使用。 

第七条  如无特殊情况，社团个人或集体参加各项比赛不得向社

团成员收取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的费用。 

 

第三章 奖励制度 

第八条  各级比赛奖励措施 

国家级比赛： 

（1）   获得全国金奖或全国一等奖给予 1500 元经费奖励；奖

励社团活动分数 25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

给予 60 实践学时； 

（2）   获得全国银奖或全国二等奖给予 1000 元经费奖励；奖

励社团活动分数 20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

给予 50 实践学时； 

（3）   获得全国铜奖或全国三等奖给予 800 元经费奖励；奖励

社团活动分数 15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

给予 40 实践学时； 



（4）   获得全国其余名次统一给予 600 元经费奖励，奖励社团

活动分数 12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给予

20 实践学时； 

省级比赛： 

（1）   获得全省金奖或全省一等奖给予 800 元经费奖励；奖励

社团活动分数 15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

给予 40 实践学时； 

（2）   获得全省银奖或全省二等奖给予人名币 600 元经费奖励；

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12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

比；给予 30 实践学时； 

（3）   获得全省铜奖或全省三等奖给予人名币 500 元经费奖励；

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10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

比；给予 20 实践学时； 

（4）   获得全省其余名次的社团统一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10 分，

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给予 5实践学时； 

市级比赛： 

（1）   获得全市金奖或全市一等奖给予人名币 500 元经费奖励；

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10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

比；给予 20 实践学时； 

（2）   获得全市其余名次的社团统一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6 分，

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给予 10 实践学时； 

 

 

 



校际间比赛： 

（1）   获得第一名或一等奖给予人民币 500 元经费奖励；奖励

社团活动分数 10 分，并计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

给予 20 实践学时； 

（2）   获得其余名次的社团统一奖励社团活动分数 6分，并计

入下一年的星级社团评比；给予 10 实践学时； 

第九条  申请奖励的学生社团，应当在比赛完成后将比赛活动策

划书或比赛官方发布的比赛文件，社团获奖证书和奖杯，

学生社团参赛选手的参赛照片，比赛主办方颁奖照片，

比赛场地照片交至社团联合会审核并将获奖证书扫描

件给校团委备案。 

第十条  参赛人员申请奖励等级均按照其参加比赛所获最高荣

誉为准,经费奖励均颁发给学生社团，经费由学生社团

合理使用；实践学时发放需要提供比赛证书及其他证明

性材料，实践学时发给获奖个人，如团队参赛，学时发

放按照团队排名顺序依次递减。 

第十一条 在各项比赛中获奖的学生社团，根据获奖级别依此优

先享有学生社团活动室（大学生活动中心 117 室）申

请分配资格。 

第十二条 在各项比赛中获奖的学生社团，根据获奖级别依此优

先享有向全国、各省市社团评奖评优中优先推优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校团委。 

第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校团委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